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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傳聞法則近期重要之實務見解專題 

高晉老師 編整 

8/11(一)晚上 18:45【刑事訴訟法/高晉老師 主講】 

傳聞法則近期重要之實務見解專題 

自民國 92 年我國刑事訴訟法參考英美法及日本法制增訂傳聞法則以來，該主題一

直是法研所及國家考試必爭之地，幾乎是年年都考，而今年之法研所亦不例外。實

務發展方面，則慢慢發展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傳聞法

則，【近期實務見解針對傳聞法則例外之問題，方向又有些許改變】，本次專題即是

介紹近期較為重要之實務見解，希冀對同學考試有所裨益。 

預約講座網址→→http://bit.ly/1p4bRKZ 

 

壹、妥速審判法(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4 日公布)  

一、第五條(被告在押案件優先且密集審理、羈押期之年限) 

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件，應優先且密集集中審理。 

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十年者，第一

審、第二審以六次為限，第三審以一次為限。 

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 

前項羈押期間已滿，仍未判決確定者，視為撤銷羈押，法院應將被告釋放。 

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審判中之限制出境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

但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之期間，不予計入。 

二、第七條(侵害速審權之法律效果) 

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

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

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 

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 

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 

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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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近期實務見解 

一、93 年度台上字第 6578 號判例 

被害人乃被告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其陳述被害經過，亦應依人證之法定偵

查、審判程序具結，方得作為證據。 

二、102 年度台上字第 3990 號判決 

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下稱共犯被告）在本質上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偵

查中檢察官以被告身分訊問共犯被告，就我國法制而言，固無令其具結陳述之問題，

但當共犯被告陳述之內容，涉及另一共犯犯罪時，就該另一共犯而言，其證人之地

位已然形成。此際，檢察官為調查另一共犯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即應將該

共犯被告改列為證人訊問，並應踐行告知證人得拒絕證言之相關程序權，使其具結

陳述，其之陳述始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得為證據之傳聞

例外。至於以共犯被告身分所為關於該他人犯罪之陳述，因不必擔負偽證罪責，其

信用性顯不若具結證言，即與本條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惟衡諸其等於警詢或檢察事

務官調查所為之陳述，同為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之要件時，即得為

證據，若謂此偵查中之陳述，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之陳述，顯

然失衡。從而，此未經具結之陳述，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等規定之同一法理，得於具有相對或絕對可信性之情況

保障，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時，例外賦予其證據能力，俾應實務需要。此為本院最

近一致之見解。依此，當無僅憑共犯被告於審判中已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

或有不能傳喚之情形，即得謂其先前（未具結）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之可言。又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

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之規定，係以立

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規定，至於共犯被告於偵查中以被告身

分之陳述，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 

三、102 年度第 13 次決議 

院長提議：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其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證據

能力如何？ 

決議採丁說，文字修正如下： 

參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之立法理由，無論共同被告、

共犯、被害人、證人等，均屬被告以外之人，並無區分。本此前提，凡與待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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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如欲以被告以外之人本於親身實際體驗之事實所為之陳述，作

為被告論罪之依據時，本質上均屬於證人。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憲法所保障之

基本人權及基本訴訟權，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已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

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者，因其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

依據。然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以下簡稱警

詢等）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

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

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

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

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

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

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

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

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

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

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

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

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

述，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

九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有間。細繹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

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

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判例已就「被害

人」部分，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

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

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

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

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

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

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

五七八號判例，應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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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3 年度台上字第 491 號判決 

…、按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

之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

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

況者外，得為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同

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同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之三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

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至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

結」，難以遽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

二項之規定有間。易言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

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

方得作為證據，此於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判例已就「被害人」部分，

為原則性闡釋；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

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

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

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

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

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

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

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 

五、103 年度台上字第 1256 號判決要旨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

所為之陳述，係以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

鑑定人且須具結，而以具結之陳述已具足以取代被告反對詰問權信用性保障情況之

要件，在立法政策上特予肯認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害人乃被告

以外之人，本質上屬於證人，其於偵查中陳述被害經過，除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

十六條第一項但書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自應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具結陳述，始符

合本條項規定之傳聞例外。至於偵查中非以證人身分、未經具結之被告以外之人之

陳述，為應實務需要，固得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

九條之三，於具有相對或絕對可信性之情況保障，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二要件，例

外賦予其證據能力（本院一０二年度第十三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惟衡諸偵查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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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令檢察官係以被害人（或告訴人）身分傳喚，當亦無不能逕以證人身分訊問，使

為具結陳述之困難，此與檢察官以被告身分訊問具共犯關係之被告，存有客觀上不

能命具結之情形（本院一０二年度台上字第三九九０號判決參照），尚屬有別。從而，

檢察官於偵查中，倘蓄意規避踐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項前段所定之具

結義務，對於被害人不以證人之身分訊問，使其具結陳述，此項違法取得之供述資

料，自不具證據能力，應予以排除（本院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判例參照）；

必也檢察官對被害人未依人證之法定程序命其具結之情形，係經證明非蓄意規避上

開具結義務者，始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

三，或適用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等規定之餘地，以落實檢察官對於人證應依法

具結取證之法制。 

六、103 年度台上字第 2443 號判決 

…、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下稱共犯被告）在本質上兼具被告與證人雙

重身分，偵查中檢察官以被告身分訊問共犯被告；或於準備程序、審理中以被告身

分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就我國法制而言，固無令其具結陳述之問題，但當共犯被告

陳述之內容，涉及另一共犯犯罪時，就該另一共犯而言，其證人之地位已然形成。

此際，檢察官為調查另一共犯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即應將該共犯被告改列

為證人訊問；或聲請法院以證人身分予以調查詰問，於踐行告知證人得拒絕證言之

相關程序權，使其具結陳述，其陳述始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

所定得為證據之傳聞例外。至於以共犯被告身分所為關於該他人犯罪之陳述，因不

必擔負偽證罪責，其信用性顯不若具結證言，即與本條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惟衡諸

其等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所為之陳述，同為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與必要

性之要件時，即得為證據，若謂此偵查中或審判中之陳述，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

無異反而不如警詢之陳述，顯然失衡。從而，此未經具結之陳述，依舉輕以明重原

則，本於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等規定之同一法理，得於

具有相對或絕對可信性之情況保障，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時，例外賦予其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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